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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说 
 

汉语同义词的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学者为了理解古籍中词义的异同就进行

过同义词分析。这就是以我国现存的 早的词典《尔雅》为代表的，以“×××，×也”形

式对词义共同内容所做的概括。其中有的确实是同义词，有的则只是概括了被解释的几个词

的共同意义内容或上位词。到了清代，同义词辨析更加细致，而且形成了初步的理论，如段

玉裁的“浑言”、“析言”理论。 
现代汉语的同义词现象，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逐渐引起学者的注意，张世禄（1947）提

出了“同义异词”概念，并把它定义为：“同样的意义而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①”。陈望道的

《修辞学发凡》也有类似的描述。但总的来说，当时的同义词研究主要是从修辞学角度进行

的。 
真正词汇学意义上的同义词研究是在建国以后才展开的。50 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和学

术的发展，现代汉语词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了指导汉语教学、促进汉语规范化和语

言应用的需要，同义词在中国的词汇学界一直是研究热点，学者们对现代汉语同义词的性质、

判断标准、分类、同义词与词性的关系等 4 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绩。理论

的说明逐渐由粗转精，积累了不少辨析材料。80 年代，编出了几部有一定影响的同义词词

典。但由于较多考虑了指导语言应用的需要，确定同义词的标准较宽松，不仅不同的同义词

词典确定的同义词群有较多差异，而且辨析方法、理论说明方面仍存在种种分歧，不尽完善。 
90 年代以后，随着同义词研究的逐步深入，出现了在词汇、词义系统中分析分析同义

词的研究。但是自觉地、明确地在词汇系统中，从组合、聚合关系两个角度来分析同义词现

象，仍处于进一步的探讨之中。 
 

二、50~60 年代的同义词研究 
 

50 年代下半叶，随着现代汉语词汇学的建立和发展，对同义词的研究也开始热烈起来，

学多学者都积极参加了进来，展开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讨论。这个时期的同义词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同义词性质 
 

同义词的“同”指什么？这是同义词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讨论 多的一个问

题。概括起来，有以下 4 种提法： 

1、“义同义近”说 

                                                        
① 张世禄，语言变化与同义异词的现象，《学识》2 卷 1 期，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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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绰的《同义词例解》（语文学习，1951 年第 2 期） 早明确提出了：“在意义上相近

的词叫同义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如高名凯（1955）“同义词就是意义相近的词①”，

张世禄（1956）“只要意义相近，也就可以属于同义词②”。 
另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与上述的“义近说”截然相反，王力（1953）认为“同

义词，就是意义相同的两个词或更多的词”③。张志公也表示，同义词应是“父亲、爸爸、

爹爹、爹”这些“意义完全相同”的词④。 
但更多的学者主张同义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意义完全相等的词，一类是意义不完全相等

的词。如周祖谟（1956）指出，同义词是“意义完全相同或意义极其相似的词⑤”，与此同时，

君朴也表示“同义词有意义完全相同和意义不完全相同两类⑥”。持此说法的人还有杨欣安

（1957）、崔复爰（1957）、许威汉（1959）、王勤、武占坤（1959）。这种观点为当时和后来

的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教材广为采纳。 
“义同说”过分强调了词语意义相同的一面，忽视了它们之间相异的一面，而恰恰是这

些不同点正是同义词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相反，“义近说”则只强调词语意义之间的不同

点，忽略了它们之间的共同点，把同义词与近义词混为一谈，显然不符合语言实际。相比而

言，“义等义近说”明显前进了一步，既看到了同义词语之间有意义相同之处，也看到了词

义之间的细微差异。因而被大家普遍接受。但这种观点也有它的问题，即同义词的“义近”

与近义词之间界限如何把握？ 
60 年代以后，陆续有一些学者对“义等义近说”提出质疑。王理嘉、侯学超（1963）

率先提出：“同义词只是意义相近的词，可是意义相近的词并不一定是同义词”，“究竟意义

相近到什么程度才能叫同义词⑦”？张志毅（1965）指出，确定同义词不能只根据“有一点

共同的地方或某种关联（即所谓“有相近意义”）”，因为那样一来，“许许多多的近义词就一

齐涌进同义词的队伍”。因此，他主张“近义词一分为二”，“差别较小而共同处较大的词才

属于同义词”，“仅有一点点共同处或有某种关联的词”应归一般所谓的近义词⑧。这把同义

词的研究从 50 年代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表明学者们对同义词的意义相同的认识由粗到

细，对同义词的根本性质开始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2、“概念同一”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词是同一概念内具有各种细微差别的词。较早提出概念标准的是前

苏联的语言学家。如布达哥夫（1956）认为“同义词中 主要的作用，就在于同义词能表达

概念的种种不同意味”，“各种不同的同义词是各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概念的细微差别⑨”。这

一观点在我国语言学界为不少学者所接受。如崔复爰（1957）“同义词是在同一个概念内具

有各种细微差别的词⑩”。石安石（1961）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同义词，正确地

说，应该是概念相同但词义有所不同的词。同义词间意义的差别，不能大到概念的差别。……

如果意义的差别超出了一个概念的范围，那么它们的意义无论怎样相近，也不是同义词11”。

周祖谟（1959）也持此观点。 

                                                        
① 高名凯，《普通语言学》（下册），东方书店，1955 年版 
② 张世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语文学习》1956 年第 7 期 
③ 王了一，语文知识，《语文学习》1953 年第 8 期 
④ 澴一，谈同义词，《语文学习》1953 年第 8 期 
⑤ 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八），《语文学习》1956 年第 2 期 
⑥ 君朴， 同义词和非同义词，《语文学习》1956 年第 2 期 
⑦ 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语言学论从》（第 5 辑），商务印书馆，1963 
⑧ 布达哥夫，语言学概论（中译本），时代出版社，1956 
 
⑩ 崔复爰，现代汉语词义讲话，1957 
11 石安石，关于词义和概念，中国语文，1961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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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象同一”说 

    与上述情况不同，另有一些学者从词语的意义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一致来谈同义与非同义

的问题。如孙常叙（1956）指出“判别同义词，唯一的依据就是它们是不是概括同一对象①”。

20 年里响应者不多，直到 70 年代中期以后，李行健、刘叔新（1975）开始赞同此观点，认

为“两个词，若意义相差不远，却并非反映同样事物现象……并不存在同义关系。它们是近

义词，不能看作同义词②”。 80 年代以后，刘叔新（1987）进一步发挥了这种观点，并把它

作为区别同义词与近义词的唯一依据：“两个词无论意义上差异如何，如果指同样的对象，

就必然构成同义词。反之，两个词尽管意义很接近，如果并不指同一对象，便只是近义词，

不能看作同义词③”。武谦光（1988）也持相似观点：“如果两个词，它们可以用来指称同一

个客观事物，或用来描述一个客观事物或现象的某一特点，那么，在这两个词之间就存在着

同义关系；换句话说，它们就是同义词④”。 
 
（二）同义词的判断标准 
 

由于同义词的“同义”各人理解宽窄有别，确定的同义词往往不一致。为了在意义的标

准之外寻找形式上的标志来检验同义词的共同性，50 年代提出了“替换法”。该方法是指在

某个给定的语言单位中，如果一个词可以被另外一个词替换而不该不该语言单位的基本意义

或所指称的对象，那么，这个词与原来替换的词便构成同义关系。如高名凯（1955）提出有

些词“在任何的地方都可以互相替代，而保持其同一的意义⑤”。在这一点上，孙常叙（1956）
的表述更加周到：“同义词是一些能够在同一个原句或意义相近的上下文里，可以彼此替代，

表达同一对象，而感觉不到有什么意义上的差别的”一组词。王理嘉、侯学超（1963）则进

一步认为，“两个词如果在同一个上下文中可以互相替换，而不改变句子的基本意义，那么

它们就有意以上的共同性，就是同义词”，“词之间含义上的共同性和使用上的可替换性是确

定同义词的两个共同的必要条件”。对多义词来说，同义的替换是指其中的一个义项。何霭

人（1957）等赞同这一个观点。 
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替换”是有限制的，如周祖谟（1959）认为：同义词在同一个句

子里或意义相近的句子里固然有时可以互相换用而感觉不出明显的差别，但是一般说来，这

种可能性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后来的学者，如张志毅（1965）、徐青（1983）、符怀青（1985）、
武谦光（1988）、刘宁生（1989）、胡裕树（1981，1995）等都持类似的观点：① 替换法是

一种可以用来检测词语是否具有同义关系的方法；②替换法的使用是有条件的，即词语替换

前后，其所在的语言单位的基本意义必须保持一致或基本一致。 
当然，替换法也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张志毅（1965）提出：“替换并不是同义词的本质

特征。专门从替换角度给同义词下的定义，当然不能概括同义词的本质。而专用替换法来判

断是否试图以此，当然也不免有不妥当的地方。有些非同义词被确定为同义词，有些同义词

反而被排除了”，不能互相代替的“在根本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同义词，正是同义词的精华⑥”。 
刘叔新（1980）更是对替换法持完全否定态度，他认为，用替换法来检验同义，完全不符合

实际，绝对行不通。 
 

（三）同义词辨析的基本方法 
                                                        
① 孙常叙，汉语词汇，1956 
② 李行健、刘叔新，《怎样使用词语》，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 
③ 刘叔新，《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④ 武谦光，《汉语描写词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⑤ 高名凯，普通语言学，1955 
⑥ 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吉林师大学报》196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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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辨析有助于正确表述和准确理解，早在 1951 年，朱文叔在具体辨析了“深”和

“浅”表示的不同意义时，就指出了“每一组头同尾不同或者尾同头不同的双音节的各个词，

粗看起来，意义很近似，仔细体味，意义又有分别。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分别，往往容易

用错①”。同义词辨析在语言应用、语文教学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张一（1953）认为，辨析同义词可以从来源、用处、意义 3 方面来分析。意义的不同又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别：①范畴大小（如：房屋~房子~屋子）；②语义轻重（如：不错

~优良~优异）；③具体和概括（如：树~树木）④好意与坏意（如：赞美~奉承）张静（1957）
对其做了进一步补充，指出辨析同义词，除了要注意上述几方面的不同之外，还可加上动作

对象、方式，以及表示的语气、态度的不同。 
周祖谟（1959）综合了以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同义词辨析的框架，从三方

面入手：①词义上的差别（如注意意义的交叉、范围大小、词义轻重、褒贬等）；②风格色

彩的区别（如注意普通词、特殊色彩词、书面语、口头语、普通话、方言的区别等）；③用

法上的区别（如注意应用范围、词和词的配合关系等）。他对同义词辨析方法的说明相当全

面和细致，成为以后汉语词汇教学的基本内容。后来的学者强调了不同的侧面，但分析越来

越细致。 
同义词的辨析工作推动了同义词语工具书的出版。语文学习杂志社把历年在该刊的发表

的“同义词例解”、“同义词辨析”选编成《词义辨析》（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1962 年）

一书，南开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同义词辨析》（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1962 年）代表了这

个时期的成果。 
 
（四）同义与词性的关系 

 
词语之间有同义关系，是不是一定要伴随着词性一致，这是汉语同义词研究中的一场更

大规模的争论。从 50 年代一直持续到 90 年代。 
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周祖谟（1956），他认为同义词应该词性相同。半年后，张世禄

（1956）则表示了“相反的意见”，说“不同词类的词，只要意义近似，也就可以属于同义

词”。理由是“词汇上意义的分析和语法上的区分词类并不是一回事②”。 周祖谟接受了张世

禄的意见，并修改了自己的原有看法。这些意见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

学者都参加了进来，大家各抒己见，争论不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 3 种看法： 

1、“一致”说 

这种观点认为，同义词的词性必须相同。代表者主要有高庆赐（1957）“同义词一定要

按照词类来划分”、刘冠群（1957）“不同词类的词不是同义词”、洪梦湘（1957）、贡仁年

（1963）、张弓（1964）。 

2、“不一致”说 

此种观点认为，同义词的词性可以不同。代表者主要有张世禄（1956）、陈炳迢（1958）
“同义词的同，是意义上的相同，而不是语法上的相同③”，高名凯（1963）“只要在词的词

汇部分上有意义的某种共同之处，不论其语法意义如何，就可以构成同义词④”。 

3、“折衷”说 
                                                        
① 朱文叔，“深”和“浅”，《语文学习》1951 年 10 月创刊号 
② 张世禄，词义和词性的关系，1956 
③ 陈炳迢，汉语的同义词是不是一定要词性相同，《语文知识》1958 年第 6 期 
④ 高名凯，语言论，科学出版社，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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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观点认为，同义词 好是词性一致，但也承认词性不同的词可以同义。代表者主要

是周祖谟（1956）、方文一（1980）。但缺少充分的解释。 
 
三、70 年代后期~80 年代末的同义词研究 

    70 年代中期，特别是 80 年代以后，现代汉语同义词的研究呈现出两种新趋势：一是在

传统的同义词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联系同义词词典的编纂，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二是以现

代语义学为理论指导，对同义词研究进行了新开拓。就发表的论著而论，无论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比五六十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引起不少争论。 

（一）同义词的性质 

 
对同义词性质的认识反映在对同义词的定义上。经过五六十年代的争论，80 年代以后，

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在“义同义近说”上，认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叫做同义词。这个时期，

对同义词的意义的研究开始逐步走向深入细化。 
首先，同义词的“意义”指整个词的意义还是词的某一个义项的意义。叶根祥（1984）

指出词的多义性使得一个词的意义很难和另一个词完全相同或相近，“一方面各个词所具备

的意义的多少往往不一致；另一方面，一个词的某一意义可能跟另一个词的某一意义相吻合，

却很难，甚至不可能跟这个词的所有意义相吻合①”。与此观点类似，张永言（1982）把同义

词定义为“语音不同但是有一个或几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②”，刘叔新（1984）更是明确指

出，同义词的“义”是“指词的一个意义”③。从笼统的“意义”到“词的一个意义”，表明

学者们对同义词性质的认识向精确化方面迈进了一步。 
其次，这个意义仅指词的理性意义，还是包括感性意义。这直接关系到词义上褒贬色彩

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词是否可以构成同义词。学者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 
50 年代主张褒贬不同的词可以构成同义词的意见是主流，占了压倒的优势。他们认为，

词语之间是否有同义关系，主要取决于其理性意义是不是一样，词的色彩属次要意义，它们

的不同不足以影响词语的同义关系。因此，褒贬色彩不同，甚至对立的词，如“大力~大肆、

成果~后果、鼓舞~煽动”都被视为同义词④。 
60 年代，认为褒贬不同的词不能成为同义词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王理嘉、侯学超

（1963）首先提出：“褒义词和贬义词可以分别跟中性词构成同义词，但褒贬对立的词则不

能组成同义词⑤”。张志毅（1965）也认为：“含蓄和含糊、详细和罗嗦、赞美和奉承是一种

虚假的同义现象。因为词的色彩截然对立已经破坏了它们同义的基础，……这种对立甚至都

要使两个词成为反义词，那里还有什么同义可言”？“在这里，反义是主要的，同义是次要

的⑥”。 
80 年代，反对把褒贬相对的词看作同义词的学者更多了，他们认为感情色彩也是词义

的一部分，一个词的感情色彩十分强烈会对整个词义产生影响。如徐志民（1980）指出，褒

义词和贬义词之间的实际意义相差很远，具体语言应用中，它们不仅不作为同义词用，反而

常出现在反义对举的场合，如“这不是团结．．，是勾结．．”，因此，褒义词、贬义词只能分别与

                                                        
① 叶根祥，试论词的同义现象，《语言学和语言教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 
②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③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④ 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⑤ 王理嘉、侯学超，怎样确定同义词，1963 
⑥ 张志毅，确定同义词的几个基本观点，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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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中性词构成同义词，但“一褒一贬的两个词，是不能构成同义关系的①”。谢文庆（1982）
也明确提出“褒贬对立的词是不应该看作同义词的，因为色彩意义是语义中的成分，两个词

在意义上渗透了相反的、对立的因素，哪怕是次要的，也难于构成同义关系②”。此外，张志

毅（1980）、刘叔新（1984）、郭良夫（1985）、邢向东（1985）、周荐（1985）等也都持此观

点。 
第三，这个“意义”仅指词汇意义，还是包括语法意义。也就是说，词性不同的词能否

构成同义词。这是个 50 年代就开始争论的问题。70 年代末期以后，不但问题又被重新提起，

而且主张词性不同的词可以构成同义关系的人似乎更多了，认为词汇意义的分析和语法上的

词类划分不是一回事，词性不同只是同义词用法不同的一种表现。如蔚群、濮侃（1979）以

“勇气~勇敢”、“充满~充分”为例，说明同义词可以在词性和句法功能上不一致③。胡裕树

（1981，1985）、谢文庆（1982）、郭明（1983）、贾启明（1984）、梅立崇（1987，1988）、
邢福义（1991）、林祥楣（1995）也分别发表文章论述“基本意义相近而词类不同的几个词，

当然应该视为同义词④”。 
与此同时，坚持相反观点的仍大有人在，如张永言（1982）认为“词类不同，词的语法

特点和用法也就有较大的差异⑤”。刘叔新（1983）提出词的意义包括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词类意义是高度概括的语法意义，词类“规定了词从什么角度或何种方式来反映对象”，而

这对“词的整个含义来说，显然成为一种有重大影响作用的因素”，因此，“两词的含义反映

的对象表现不同，彼此间的差别当然就是不小的，它使得两词之间不能有同义关系”。柯仪

（1986）在编纂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构成在编纂同义词、

反义词的条件，除了以词义为基本原则之外，还应有词类一致的原则”，这是因为，“语法功

能同词义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人对客观事物从怎样的角度去抽象概括便会形成怎样的概

念，用词来表示，概念便表现为词义，而不同的抽象概括的角度实际上便已约束了一个词同

其他词的搭配能力以及它能够充当句子成分的范围⑥” 
 
（二）同义词的义素分析法 

 
义素分析法（seme analysis）又叫“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 analysis）”。20 世纪 40

年代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L.Hjelmslev）首先提出了义素分析的设想，50 年代美国人

类学家 F.G.Lounsbury 和 W.H.Goodenough 在分析亲属词的关系时，提出了义素分析法。70
年代末被介绍进我国。利用义素分析法，可以把浑然一体的词义分解成若干独立的小单位，

使词义描写深入到微观层次，人们从而可更清楚地对词语意义的异同进行观察和分析，鉴别

不同的词语之间是否有同义关，为同义词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途径。 
80 年代，学者开始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汉语同义词的分析，如贾彦德（1986）通过对比

“鞋”和“靴子”的词义，得到下面一个义素结构式子①，清楚地表示出了二者的意义上的

共同点与不同点： 

“ 鞋” ： （东西）（穿在脚上）＋（走路时着地）－（有筒） 

“ 靴子：” （东西）（穿在脚上）＋（走路时着地）＋（有筒） 

                                                        
① 徐志民，褒贬词能组成同义词吗，语文教学通讯，1980 年第 2 期 
② 谢文庆，《同义词》，1982 
③ 蔚群、濮侃，《同义词及其辨析法》，1979 
④ 谢文庆，《同义词》，1982 
⑤ 张永言，《词汇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⑥ 柯仪，同义词反义词对照词典编纂研究，《辞书研究》，198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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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中还利用义素分析法对同义词辨析作了初步的尝试，如“餐厅、饭庄、饭店、饭馆、

饭铺”这几个的词义，既有明显的共同点，又有细致的差别： 

餐厅：规模大、新式、可以只经营西餐 

饭庄：高级、中式 

饭店：高级、新式、可以经营西餐 

饭馆：规模一般，中级、中式 

饭铺：规模小、大众化、中式 

刘叔新（1982）也提倡采用义素分析法研究汉语同义词，并将这一认识运用于他当时正

在主编的《现代汉语同义词词典》中。但其“义素分析”不同于一般所说的义素分析。他首

先把义素进一步分类，提出“义素分理性义素和感性义素两大类，理性义素又分主要的和次

要的两种。两个词义，只要有一个主要的理性义素不同，就说明在外延和内涵上都不一致，

即各反映不同的对象。次要理性义素是‘意味’的成分，只反映事物的一般特点，不造成外

延的差异。感性义素就是表达色彩，与意义的内涵、外延无关②”。如： 
义素 行为 行径 行动 

主 
要 
的 

1、人所发生的 
2、有动作性 
3、做出某种事情 
4、已表现出来而为人所知 
5、在进行中 

＋ 
± 
＋ 
＋ 
－ 

＋ 
± 
＋ 
＋ 
－ 

＋ 
＋ 
－ 
± 
± 

 
 

理 
性 
的 

次 
要 
的 

    

感 
性 
的 

 1、贬的感情色彩 
2、感情色彩上中性 

－ 
＋ 
 

＋ 
－ 

－ 
＋ 
 

    从表中可见，“行为”和“行径”，主要的理性义素完全相同，只有感性义素的差别，因

此，它们是同义词；而“行动”与“行为、行径” 没有同义关系，因为它们的理性义素不

同。 
义素分析法的优点是可以细致地辨别词语意义的组成要素，但“不足的是，义素分析法

完全建立在个人对词义的了解和剖析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不是验证式的，因此，

它不可能给检验提供客观的、形式的标志③”。 
 

（三）同义词词群的研究 
 

80 年代，汉语同义词研究的另一个比较大的成就是对同义词词群的探讨。张志毅（1980）
在全面总结编写《简明同义词典》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同义词群”概念。他认为，同义

词群有系统性、共时性，其存在的逻辑基础是“概念内涵相同或大部分相同”。处于同一个

                                                                                                                                                               
① 贾彦德，《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② 刘叔新，论同义词词典的编纂原则，《辞书研究》，1982 年第 1 期 
③ 刘叔新，同义词和近义词的划分，《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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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群中的词“能够归结出一个主要的共同意义①”，而且其中有一个成员处于核心地位，

是核心词。如“看、盯、瞧、望”中，“看”是核心词，它的意义是该组同义词共有的，意

义所概括的范围比其他成员更广，色彩一般是中性的。确立核心词有 3 个作用：⑴可以限定

本组同义词的范围，加入同义词群的成员应当和核心词有同义关系；⑵解释或辨析同义词时，

可以用核心词为基点，跟其他同义词比较，更加条理清楚、主题突出；⑶在同义词群的排列

中，可作为该组同义词的领头词，便于检索。 
刘叔新不同意张志毅所说的每个同义词群都有一个核心词的观点，认为同义词群中的核

心词必须符合以下 3 个条件：⑴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语素；⑵这个共同语素要能独立成词；

⑶这个词和词群内的各词都有同义关系。但很多同义词群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不存在核心词。

因而，在确定同义词群的领头词时，可从常用性和使用范围大小来考虑。 
同义词群及其核心词的确定，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除了上述几个研究方面以外，谢文庆（1982）对同义词的发展以及修辞同义词的问题也

进行了相当细致深入的探讨。他用具体的语言材料说明了社会的发展推动着同义词的发展，

“每一组同义词都是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②”。这种关系是同义词间得到平衡，当一组同义

词中某个词失去了共同意义，或者某些词的意义、色彩、用法变得完全相同时，平衡状态就

被破坏了。由于词义互相制约关系，便产生内部调整，促进了同义词的发展变化，如非同义

词和同义词相互转变，等义词演变为近义词，同义词色彩意义发生变化等。 
修辞同义词是两个或几个意义本来不同的词，由于修辞的需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能

够互相代替，形成“临时同义词”。它们与词汇同义词不同的是，后者具有明显的社会性、

全民性、稳定性，前者则有很高的灵活性、创造性。修辞同义词也有可能转化为词汇同义词。 
 

四、90 年代以来的同义词研究 
 

进入 90 年代以后，通过对汉语同义词研究成就、方法的总结回顾，学者们更加自觉地

采用现代语言学和语义学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开始了为研究词汇、词义系统而进行

同义词分析。把同义词纳入词汇词义系统的框架中，是本阶段同义词研究的重要特色。 

 

（一）同义词的性质 

 

经过 50~80 年代的讨论，对同义词的性质的认识基本上可归纳为“义同义近”或“概念

同一”、“所指对象同一”等。符淮青（2000）从现代语义学的观点出发，提出上述 3种看法

实质上都是把词义的构成要素“二分”，即把词的语音外壳和所指内容对立起来，是一种简

单化的词义分析。他采纳了英国语义学家 J.Lyons 的观点，把词语的意义细分为：词位意义

（sense）、词位指示的客观对象（denotation）、应用中词语的具体所指（reference）和应

用中词语所指客观对象（referent）。比如，“书”这个词的 sense 是“装订成册的著作”，

客观上所有的书是其 denotation。“我去买书”中的“书”则是应用中词语，它可以有定指、

不定指、单称、普称的区别，这是 reference 的变化，referent 是指与它对应的客观对象。 

同义词只是不同的词的词位意义（sense）相同，它们在应用中词语的词义内容是可以

有变化的。如“边境”、“边陲”词位义都为“靠近边界的地方”，因而是一对同义词，但它

们在下面的语句中出现的可能性却不同： 

  ⑴ 战士守卫着祖国的   边境 / 边陲       

  ⑵ 中缅  边境      *边陲 

                                                        
① 张志毅，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0 年第 5 期 
② 谢文庆，《同义词》，湖北教育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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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祖国  边陲      *边境 

例⑵与⑶中“边境”与“边陲”不能互换。这是为什么呢？仅从词位义来看，无法解释这种

现象。但如果考虑到它们的具体所指 reference 的变化，则很好理解了，原来在例⑵中，“边

境”是指“两国靠近国界的地方”， 而例⑶中，“边陲”指“靠近国界的本国领土”
①
。 

    由此可见，把词义内容由原来的“二分”改为“多分”，认识应用中的词语的词义内容

可以发生变化的观点，可以加深我们对同义词的性质的理解，并且可以方便地说明为什么同

义词有时可以互相替换，而有时又不行。 

 

（二）同义词聚合的组织结构 

 

刘叔新（1990）首次明确提出了同义词组是一种“结构组织”的观点，体现了从词汇词

义系统中确定、分析同义词要求，无疑是汉语同义词研究的一大进步。 

他认为：“由若干个词汇单位聚合而成的同义组，不是简单的集合体，而是一种结构组

织。……彼此同义的词义单位，互相形成同中有异的对照，而且各自以自身的特点在共同的

聚合体中只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互相制约着意义特点或意义内涵。这样的对照、制约关系，

使牵连着的有关词汇单位密切相聚，形成一个聚合结构
②
”。从结构组织出发，可以更加清楚

地区分开同义词和近义词。因为同义关系是一种聚合关系，互有同义关系的词语可形成一个

同义组，但近义词语却并不成为结构组织。在同义组内，每个成员之间都存在同义关系，而

近义关系联结起来的词语却不是如此，往往甲与乙相近，乙与丙相近，而甲与丙之间则可以

相距很远，甚至互不相干。如： 

⑴          甲                                  开创 

 

       乙         丙                    首创             创始 

 

⑵   甲     乙     丙                   申说——声明——通告 

⑴组是同义词，⑵组近义的类集，成员之间递相接近，甲“申说”与丙“通告”相去甚远。 

他在书中还提出，同义组总是包含着确定的、数目有限的成员，在一个共时平面上，是

完整、稳定、封闭的结构组织，如现代汉语大约有 2800 个左右同义组，而近义关系的词语

类集，却往往难以有完全确定的成员，是一种开放的、不定型的集合。因此，同义词组是汉

语词汇内部结构状态描写的对象，而近义类集却不是。这些观点都给人以新的启发。 

 

（三）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 

 

    与词汇词义系统中的同义词聚合关系分析同样重要的是，从同义词的组合关系分析。这

早已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五六十年代在同义词辨析时提出的对词语用法及搭配特点的考

察，其实就是把一组同义词放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进行比较分析。90 年代末，学者们开始

更加自觉而系统地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同义词研究中。符淮青（2000）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

索。他通过对同义词的意义的细致分析，提出“同义词的同异，包括词位义、应用中的词义

变化、用法的不同，都是在组合中实现的。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至关重要③”。文章对以下 3
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① 符淮青，同义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2000 年第 3 期 
② 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商务印书馆，1990 
③  符淮青，同义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年会”论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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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合中词的语义范畴有变化 

    如：形容词“红”和名词“红色”，二者词性不同，语法功能差别很大，但在下面的语

句中，它们可以自由替换，替换后所指也完全相同： 

① 她穿一件  红 / 红色   上衣 

② 衣服镶上了  红 / 红色    （的）边   

显然，在定语位置上，“红”和“红色”原来所表示的语义范畴的对立消失了。表示指

称的“红色”变成了表示性状的了，与“红”一致了。这说明不同词性的词，在一定组合中

可以因为语义范畴对立消失而成为同义词。 

2、显示同义词组合的差别 

   同义词是一种聚合词群，但其中的成员，并不能总是同时出现在同一组合位置上，其差

异是各种各样的。同义词的辨析，正是要说明这些细微的差别。如：“看见”和“看”词位

义相同，都是“看到”，因而是一对同义词。但在下面的语句中却并不能互换： 

① 她抬头看，  看见  了云层中的飞机。    *见 

② 他坐在前排，应该  看见  台上的演出。  *见 

③ 只  见  水面如镜，岸柳如丝。          *看见 

    由此可看出，与“看见”相比，“见”的基本义的不少用法已受到了限制，“见”多用于

书面语色彩浓的组合中。 

3、在组合中辨析词的词位义 

   通过组合分析，可以更好地说明词的词位义，对某些有争论的问题，做出更合理的解释。

如“改良”和“改善”，二者不能替换，是不是同义词呢？一直有争论。先看一下它们的组

合差别： 

① 地方对军队的关系必须  改善    。 

② 群众的生活这些年来大大  改善   了。 

③  改善   工作条件，  改善  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④ 技术的  改良  有助于提高产品质量。 

⑤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  改良  了果树的品种。 

⑥ 改良  社会，  改良  文学，开发民智。 

这 6 个句子中，“改善”和“改良”都不能互换，表明它们的动作对象要求不同，并相

应地在词义解释中应该有所体现，如： 
改善：改变关系、生活、条件等的原有情况，使更好。 
改良：改变品种、土壤、技术、环境等的不足之处，使更良好。 

由此可清楚地看到，这两个词在“改而变好”这一点上意义相同，但改变的对象则有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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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因而，它们在使用不可替换。这比起简单地说它们是不是同义词无疑要准确得多。 
    在组合中分析同义词，为同义词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目前，还处于刚刚起步阶

段，有待于进一步的努力探索。 


